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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培訓考選及分級認證辦法草案總說明 

依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修正公布之森林法第三十八條之六第二項規

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樹木保護專業人員之培訓、考選及分級認證制

度。並授權會商考試院及勞動部等相關單位訂定相關辦法，爰擬具「樹

木保護專業人員培訓考選及分級認證辦法」草案，計十六條，其要點如

下： 

一、 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 樹木保護專業人員之級別及工作項目。(草案第二條) 

三、 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培訓之資格條件及應檢附文件。(草案第三條及第

四條) 

四、 樹木保護專業人員之培訓時數及課程內容、培訓時數抵免與培訓付

費原則及退訓等規定。(草案第五條) 

五、 各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培訓及考選之及格標準與不及格者之複測規

定。(草案第六條) 

六、 參加各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培訓之成績複查規定，並明定培訓測驗

試卷或評量紀錄之保存規定。(草案第七條) 

七、 中央主管機關應就培訓及考選合格者，核發合格證書，並按季造冊

公告，以為周知。(草案第八條) 

八、 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合格證書之效力期間與申請展延、換發及補發等

規定。(草案第九條至第十一條) 

九、 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合格證書撤銷或廢止事由。(草案第十二條及第十

三條) 

十、 樹木保護專業人員之合格證書經撤銷或廢止後，限期禁止參加培訓

及考選之規定。(草案第十四條) 

十一、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或委託之事項。(草案第十五條) 

十二、 施行日期。(草案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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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培訓考選及分級認證辦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森林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三十八條之六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樹木保護專業人員，

指依本辦法規定取得合格證書，得從事

下列工作項目之人員： 

一、基礎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得辦理

受保護樹木之調查、規劃、修剪、

健檢、支撐及養護等項目。 

二、進階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得辦理

前款所列與受保護樹木之移植及復

育、健康調查、疫病蟲害防治等項

目。 

一、基於國內從事樹木修剪、養護或移植

等相關工作之專業人員，其培訓背景

及能力不一，為期符合森林法(以下

簡稱本法)立法精神及實務需求，爰

經中央主管機關進行職能基準分

析，並依其行業別、工作描述、入門

水準、基準級別、工作內容、行為指

標、職能內涵等事項之驗證結果，明

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區分為基礎及

進階等二級別與其工作事項。 

二、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一定規模以上

之樹木保護與管理工作應依本法第

三十八條之六第一項規定，由依法登

記執業之林業、園藝及相關專業技師

或聘有上列專業技師之技術顧問機

關規劃、設計及監造。 

第三條 參加基礎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培

訓者，應具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學校以上相

關科系畢業，且具備二年以上全職

樹木養護工作經驗。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學校以上非

相關科系畢業，且具備五年以上全

職樹木養護工作經驗。 

三、八年以上全職樹木養護工作經驗。 

    參加進階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培

訓者，應具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一、取得基礎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合格

證書，並具備取得證書後二年以上

全職樹木養護工作經驗。 

二、取得考試院核發之林業、園藝或相

關類科技師考試及格證書，並具備

取得證書後二年以上全職樹木養護

明定參加各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培訓之資

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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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經驗。 

第四條 報名參加各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

培訓者，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身分證明文件。 

二、符合前條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 

三、最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脫帽照片二

張。 

四、申請抵免訓練時數者，應另檢附符

合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之證明文件。

但與第二款證明文件相同者，免附。 

明定參加各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培訓者之

應檢附文件。 

第五條 各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之培訓課

程內容及時數如附表一。 

具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學校以上

相關科系(如附表二)畢業者，得於參加

各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訓練時，向辦理

培訓之機關（構）、學校、法人或民間團

體申請抵免培訓時數；其抵免之時數以

三十二小時為上限。 

參加各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培訓

者，應自行負擔培訓費用；其缺課時數

達總訓練時數五分之一以上，應予退

訓，其已繳之訓練費用不予退還。 

中央主管機關進行職能基準分析結果，基

礎級人員培訓總時數最少應為九十小時

(室內課四十六小時、實作課時數四十四小

時)，進階級人員培訓總時數最少應為一百

零四小時(室內課六十小時、實作課時數四

十四小時)。 

第六條 各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培訓課程

之各課程測驗或評量成績，以一百分為

滿分，六十分為及格，並以各課程成績

均達六十分以上為考選及格。 

    前項課程有成績不及格者，得於結

訓之日起一年內申請再測驗或評量，並

以一次為限。 

明定各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培訓及考選之

及格標準與不及格者之複測規定。 

第七條 參加各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培訓

者，得於成績通知單送達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以書面申請複查，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 

    各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培訓測驗

試卷或評量紀錄，應自測驗或評量結束

日起至少保存一年。 

明定參加各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培訓之

成績複查規定，並明定培訓測驗試卷或評

量紀錄之保存規定。 

第八條 經各級考選及格者，中央主管機

關應核發各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合格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就培訓及考選合格

者，核發合格證書，並按季造冊公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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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並公布於網站。 為周知。 

第九條 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合格證書之有

效期限為五年，申請展延者應於期間屆

滿前一個月至六個月內提出。每次展延

期間，以五年為限。 

明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合格證書之有效

期限、提出展延申請之期限及合格證書展

延期間等規定。 

第十條 申請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合格證書

展延者，應填具申請書及檢附下列文

件，於繳納費用後，向中央主管機關提

出： 

一、身分證明文件。 

二、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合格證書原件。 

三、最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脫帽照片二

張。 

四、五年內參加三十小時以上樹木保護

相關研習課程之證明文件。 

    前項第四款所定樹木保護相關研習

課程之資訊，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布於網

站，其總時數應包含參加中央主管機關

辦理樹木保護相關法規訓練六小時以

上。 

明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合格證書之展延

申請規定。 

第十一條 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合格證書毀

損時，樹木保護專業人員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身分證明文件、樹木保護專

業人員合格證書原件及最近三個月內

二吋半身脫帽照片二張，於繳納費用

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換發。 

    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合格證書遺失或

滅失時，樹木保護專業人員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切結書及最

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脫帽照片二張，於

繳納費用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

發。 

    前二項換發或補發樹木保護專業人

員合格證書之有效期間至原證書有效

期間屆滿為止。 

明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合格證書申請換

發或補發之規定。 

第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

機關應撤銷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合格證

書： 

明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合格證書撤銷之

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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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詐欺、脅迫或其他違法方式取得

合格證書。 

二、申請合格證書展延、換發或補發所

提出之書件係虛偽不實。 

第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

機關應廢止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合格證

書： 

一、違反本法經刑事判決確定。 

二、五年內違反樹木保護相關法規經裁

處罰鍰二次以上確定。 

三、轉讓、出借或出租樹木保護專業人

員合格證書予他人使用。 

    前項第二款次數之計算基準，自最

近一次裁罰處分之日起回溯五年。 

明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合格證書廢止之

事由。 

第十四條 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合格證書經

撤銷或廢止者，於處分次日起三年後，

始得依本辦法參加各級樹木保護專業

人員之培訓及考選。 

明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之合格證書經撤

銷或廢止後，自處分確定之日起三年內不

得參加各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之培訓及

考選。 

第十五條 本辦法所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辦

理之事項，得委任所屬機關(構)辦理或

委託其他機關(構)、學校、法人或團體

為之。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或委託之事項。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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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培訓課程內容及時數 

樹木保

護專業

人員之

級別 

課程名稱 課程大綱 
室內課  

時數 

實作  

時數 
合計 

基礎級 樹木生理

學概論 

說明植物基本

構 造 與 其 功

能，維管速系

統之組成(解

釋水分、礦物

質等物質之運

輸)，光合作用

與呼吸作用之

過程及其影響

因子，討論遺

傳潛能與環境

對植物生長與

發育之相互作

用。 

四 ○ 四 

樹種辨識 說明植物分類

學原理與命名

系統、辨別都

市常見樹木種

類。 

四 四 八 

生態學概

論 

說明台灣生態

特色及台灣生

態環境分區 

四 ○ 四 

土壤與水

分管理 

說 明 土 壤 物

理、化學與生

物特性，土壤

中水分吸收、

蒸散與運移之

原理，樹木所

四 四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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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必要元素與

其吸收方法，

解釋土壤特性

對通氣、保水

與 排 水 之 影

響，分析土壤

溼度、必要元

素之吸收與影

響植物根系生

長之因素，規

劃有效的水分

管理策略。 

生育地環

境分析 

說明適合樹木

生長之生育地

條件，指出微

氣候對樹木生

長之影響與生

育地環境改善

方法。 

四 四 八 

樹木調查 說明樹木生長

調查方法，分

析樹木調查資

料判斷樹木健

康情形。 

四 四 八 

樹木保護

相關法規 

說明樹木保護

意義並介紹樹

木保護相關法

規。 

二 ○ 二 

樹木保護

計畫撰寫

實務 

說明樹木受保

護 資 格 之 認

定，撰寫樹木

保護計畫之原

則(實際改善

作為與預期成

二 四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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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分析樹木

保護計畫成本

效益。 

基盤改良

與實務 

說明土壤環境

異常情形，並

提出適當的土

壤改良方式說

明不同種類肥

料之適用時機

與施用方法，

規劃適當的灌

溉 與 排 水 計

畫，分析生育

地變化對植栽

之影響，並提

出預防、保護

措施。 

四 四 八 

樹木修剪

與實務 

說明不同的修

剪目的，說明

修剪對象、種

類與判定， 

說明不同的修

剪 方 法 ( 疏

剪、縮剪、截

頂、結構性修

剪等)，說明樹

木修剪前置作

業，規劃合適

的修剪時機及

修剪計畫，說

明樹木解剖構

造與自我防禦

機制。 

四 四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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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健康

管理概論 

辨別常見的生

物性及非生物

性異常，判斷

樹木病徵及病

兆，說明樹木

調 查 記 錄 方

法、健康診斷

原則與目視樹

木評估法，探

討環境逆境對

樹木生長之影

響，探討疫病

蟲害對樹木之

影響，規劃有

效的病蟲害管

理策略。 

四 八 十二 

樹木工作

人員安全 

指出樹木修剪

安 全 注 意 事

項，用藥安全

注意事項與樹

木移植安全注

意事項。 

二 四 六 

樹木保護

措施與施

工 

分析生育地變

化對樹木生長

之影響，提出

生育地變化之

預防、保護措

施。 

二 四 六 

美學與環

境倫理 

說明從事樹木

相關作業所應

具備之美學素

養與環境倫理

學和樹木保護

之相關性，探

二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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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樹木保護議

題。 

基礎級課程時數 四十六 四十四 九十 

進階級 樹木疫病

蟲害健康

管理 

分析較複雜樹

木疫病蟲害之

管理策略。 

十六 八 二十四 

進階樹木

健康檢驗 

說明樹木結構

與生物力學對

樹木健康問題

之影響，應用

非 破 壞 性 檢

測 、 腐 朽 檢

測、選擇性培

養基檢驗、分

子 生 物 學 診

斷、疫病蟲害

確定診斷、非

生物性病害診

斷等判斷植物

健康問題。 

十六 四 二十 

樹木風險

評估與實

務 

說明系統性風

險 評 估 之 原

則，目視樹木

評 估 法

(VTA)，辦別樹

木腐朽種類、

位置及指標，

針對不同程度

之風險提出緩

解 風 險 之 策

略。 

八 四 十二 

農藥合理

安全施用

辨別不同的農

藥種類，說明
八 四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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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務 農藥之安全施

用方法。 

樹木支撐

與避雷系

統 

說明不同種類

之樹木支撐方

式，規劃適當

的樹木支撐安

裝作業，提出

樹木支撐情況

的後續追蹤方

法，說明樹木

避雷系統之安

裝。 

四 八 十二 

移植前準

備與評估 

評估樹木移植

之可行性與必

要性，說明樹

木移植前置作

業 ( 根 球 養

護、根球妥善

包覆等)。 

四 八 十二 

移植施工

與養護實

務 

評估定植生育

地環境與適當

改善作業，說

明樹木移植技

術及樹木移植

後續養護計畫

與追蹤紀錄方

法。 

四 八 十二 

進階級課程時數 六十 四十四 一百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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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得抵免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培訓課程時數之相關科系 

項目 內容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學校以上相

關科系 

包含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森林暨

自然資源學系、森林學系、園藝暨

景觀學系、園藝學系、昆蟲學系、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植物病理

學系、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植

物醫學系、植物醫學暨安全農業碩

士學位學程、景觀學系、景觀設計

學系、景觀建築學系、景觀及都市

設計系、建築與景觀學系、景觀與

遊憩學程，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定之科系。 

 


